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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吨废酸液灌进坑塘，现场酸味刺鼻

“有人往池塘里排污水！”3月19日
傍晚6点左右，天刚擦黑，聊城临清市
环保局接到了群众举报电话。20多分
钟后，当地环保局与公安局组成的联
合巡查大队赶到了位于临清市东郊的
裕民渠南岸农场一处废弃鱼塘，当场
抓获一辆正在偷排废液的河北牌照罐
车，以及三名偷排人员。

“他们接了两根很长的软塑料管，
同时往坑塘里排。塑料管破损的地方
有黄绿色的液体流出来，地上立刻就
被腐蚀得起了一层沫。”临清市环保局
执法二大队大队长赵卫峰向记者回忆
当晚现场的情形：“整个现场弥漫着一
股刺鼻的酸味。”经现场盘查和笔录询

问，这辆罐车来自河北邯郸，三名人员
分别是一名押运员、一名司机，以及一
名负责踩点的临清籍男子。废液是制
钢管的酸洗环节产生的废酸液，经工
作人员现场用PH试纸初步检测，废液
PH值小于1，为强酸。

经调查，罐车内大概装了36吨废
液，已向坑塘内排放了10吨左右。事
发当晚，联合巡查大队工作人员对废
酸液和坑塘内的水取样后，立即密封
了罐车排水口，将车辆就近扣留，并
将三名人员送遣至公安局进行调查。
同时启动环境应急预案，购买了6吨
左右的纯碱撒入坑塘内以平衡酸碱
度。

废酸使水质超标700多倍

近日，山东省环科院环境风险与
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出具对偷排废
液的化验结果：PH值小于1，强酸。硫
酸盐含量382毫克/升，超标1 . 5倍。氯
化物17100毫克/升，超标68 . 4倍。
COD(化学需氧量)29100毫克/升，超
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最低标准(即
五类水体)727 . 5倍。“初步判断，这是
一起严重污染环境案件。”赵卫峰说。

据赵卫峰介绍，因废酸液后期还
在持续发生化学反应，工作人员前后
共撒了10吨左右的纯碱，才将坑塘内
的水PH值稳定在弱碱性。4月4日下
午，记者前往被污染的坑塘看到，池中
水色发红发暗，与边上另一处碧绿色

的池塘形成鲜明对比。经过半个月的
处理，池水已无异味，采样瓶中的水色
也较为清澈。赵卫峰解释：“经过处理，
酸碱中和后，形成的沉淀不溶于水，沉
在池底，所以池水看着发红，但水质已
恢复清澈。初步检测，废液对坑塘内水
质的危害基本都能消除。”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金属
和塑料表面酸(碱)洗、除油、除锈、洗
涤工艺产生的废腐蚀液、洗涤液和污
泥属于危险废物。参与案件侦查的临
清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
大队大队长张东升告诉记者，这几名
偷排人员将危险废物随意倾倒，涉嫌
构成污染环境罪，目前已被拘留。

或成我省首起跨省排污刑事案件

4月4日下午，记者查看现场发现，
这处废弃坑塘位置偏僻，没有马路直
达，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附近少人居
住，主要是养鸡和獭兔的养殖户。“不
是提前踩点，很难发现这里。”张东升
告诉记者，经过公安跨省侦查，这起案
件的脉络已逐渐浮出水面。

据调查，废液来源是河北邯郸一
家制造钢管的大型私企，成立已有十
几年，“规模很大，光是某个项目一期
就投资15个亿。”酸液清洗钢管上的铁
锈后形成废酸，按照规定，企业应该在
厂内配备相应污水处理设施保证废水
达标排放。然而为了节省处理费用，该
企业将未处理的废液以每吨180元的
价格交给李某。李某则组织了专门的
车辆和人员偷排废液，坐镇幕后操控。
以此次抓获的三人小分队为例，一名
司机、一名押运员、一名踩点人员，分

工明确。为了防止暴露身份，罐车属私
人所有，没有挂靠单位，破旧污损的车
身上标明大大的“腐”字，为专门运输
腐蚀品所用，一辆罐车每次可拉35吨
左右的废液。聊城因与河北交界的地
理位置成为屡遭偷排的地方。初步调
查，李某安排罐车到临清偷排已有三
次。

张东升表示，当前涉案企业已锁
定，还需要进一步侦查以认定责任。李
某目前在逃，公安部门已发布了网上
追缉令，抓捕后就可以正式将其起诉。
从司机、押运员到踩点人员，再到幕后
操纵的李某，甚至是企业相应负责人
员，均可以共同犯罪一并起诉。记者了
解到，目前山东省尚未有因跨境排污
而获刑的案件，这起河北罐车聊城排
废液案将成为我省首起因跨省排污追
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除了难追刑责，临清市环保局还面临
另一重执法困难——— 环保没有跨区域执法
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处于河北山东两省
交界处的临清屡遭跨省排污的根源。“外省
偷排的车只要跑了，没被现场抓到，我们就
没有办法。即使查到偷排企业在河北，因为
没有异地执法权，只能通报当地环保部门
处理，这样威慑力就很小了，何况各地环保
执法的力度和标准也不一致。”赵卫峰说。

此次河北罐车偷排案之所以能一查到
底，归功于环保与公安的联合办案。为了不
再“以罚代惩”，避免环保执法单打独斗的
尴尬，2013年年底，环保部和公安部出台联

合办案机制，明确了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
标准，降低了入刑门槛，将环保与公安执法
有效衔接。山东也出台了环境违法案件的
移送程序以及环保公安联勤联动执法的机
制。

“这次事件，我们肯定要追究偷排人员
的刑事责任，严打这股跨省偷排风。”赵卫
峰说。记者了解到，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和山
东省环保厅出台的裁量基准，偷排废水罚
款上限为20万元。刑事责任方面，一旦污染
环境罪名成立，不构成重大污染事故前提
下，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 廖雯颖

跨省之难

无异地执法权，即使查到威慑力也很小

“这不是我们发现的第一起偷排事件
了，据初步巡查，临清境内发现了至少十几
处偷排的痕迹。”赵卫峰告诉记者，这些痕
迹集中在河边和坑塘，甚至还有桥上。一处
浮桥的管理员曾向巡查人员反映，有人找
到他们说要在此处倒废水，承诺给好处费，
被管理员拒绝了。

据介绍，今年2月下旬以来，临清市下
游油坊桥断面，在线监测和人工监测显示，
水质经常超标，而上游秤钩湾断面和临清
市总排断面水质则基本达标。临清市环保
局经分析研究，怀疑有人偷排偷倒，年后，

环保局三个执法大队联合公安局食药环大
队昼夜巡逻，每周巡查两三次，希望抓到偷
排人员。“其实年前环保就开始了巡查，但
这些偷排人员实在是太狡猾了，巡查半年
才抓住了两次。”

赵卫峰感慨，执法成本高，加上违法成
本低，让环保执法人员经常感到“很憋屈”。
以偷排废水为例，如果没有造成严重污染，
往往以罚款了事，不会对偷排人员造成多
大影响，甚至还出现偷排人员宣称“要钱没
有，要车破车一辆”的尴尬局面。

本报记者 廖雯颖

环保之痛

偷排痕迹十几处，半年只抓住两次

反思

3月19日，一辆载有36
吨工业废酸的河北罐车跨
省到聊城临清市偷排，被当
地群众发现后举报，三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公安部门拘
留，涉案企业已锁定，幕后
操控者正被网上追缉。这起
案件仍在审理中，或将成为
我省首起因跨省排污获刑
案件。

文/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偷排罐车是专门用来装
载腐蚀性液体的。

被污染的坑塘水颜色至今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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